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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理过程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比亚迪公司"不服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

审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利复审委"第 !"#$ 号无效决定#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一审判决维持专利复审委无效决定$ 比亚迪公司向北京市

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案件要点

用途不同的现有技术是否可以评价实用新型的创造性%

基本案情

比亚迪公司为 %&’’()$*+,-. 实用新型专利的专利权人#该专利权利要求 /

记载了&一种用于可充电电池组的电路保护元件#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电路保护

元件由一个金属丝和两块金属薄片组成# 所述的金属薄片分别焊接在所述的

金属丝两端$ ’

惠州超霸电池有限公司以该专利不具备创造性为由请求宣告该专利权无

效$ 在无效请求所依据的 00 份证据中#附件 . 为美国专利 120!3)+),#其中的

保险丝包括第一端子(第二端子(绝缘装置(可熔断导体和封装$ 第一端子(第

二端子为扁平片形状#可以由铜合金制成#例如磷4铜和铍4铜以及其他导电材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诉国家知识产权局

专利复审委员会等专利无效行政纠纷上诉案

案号5 !(66+"高行终字第 (7* 号

判决日期)*66+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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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合金!可熔断导体可以是一条线"一层厚膜"一层薄膜或本行业常见的其他

形状导体! 附件 ! 还描述了将可熔断导体与第一端子"第二端子焊接的过程!

专利复审委认为#附件 ! 用于有限空间应用领域的电路保护#与本实用新

型用于可充电电池组的电路保护元件为相近的技术领域!本领域技术人员根据

常识可以推断#附件 ! 中的可熔断导体应当是一种低熔点的金属材料#其熔点

低于作为端子材料的铜合金! 由此可见#附件 ! 中的保险丝也由两个片状的金

属材料端子与两端子之间焊接的细长低熔点金属的可熔断导体组成#附件 ! 中

应用于印刷电路板的电路保护元件已经包含了权利要求 " 中电路保护元件的

全部技术特征! 尽管附件 ! 未明确记载微型保险丝可用于充电电池组#但附件

! 已记载微型保险丝专门用于有限空间的应用领域#使本领域技术人员将微型

保险丝应用于可充电电池组中不需克服技术障碍# 故权利要求 " 不具备创造

性!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实用新型与附件 ! 尽管应用场合不同#但都具有保护

电路的功能#二者同属电路保护元件#因此#属于相类似的技术领域!绝缘体"外

壳的省略未给权利要求 " 带来意料不到的技术效果! 权利要求 " 的主题名称

$一种用于可充电电池组的电路保护元件%未带来电路保护元件结构上的改变#

本领域技术人员无需创造性劳动就可以将附件 ! 的保险丝应用于可充电电池

组! 判决维持专利复审委员会第 #"$% 号无效决定!

比亚迪公司上诉称#附件 ! 与本案实用新型不属于相近领域#不能评价本

实用新型创造性&二者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不同#技术方案和技术效果也明显

不同#本案实用新型具备实质性特点和进步!

适用法律

’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授予专利权的发明和实用新型#应当具备新

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 **创造性#是指同申请日以前已有的技术相比#该发

明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该实用新型有实质性特点和进步! %

专利篇! 关于专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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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分析

本专利与附件 ! 尽管应用领域不同!但二者的发明目的"技术功能相同!都

属于电路保护元件# 本专利与附件 ! 的技术原理和所起作用都是防止过大电

流通过被保护的电路!故属于相同或相近的技术领域$

附件 ! 中的电路保护元件已经包含权利要求 " 技术方案中的全部结构技

术特征!区别仅在于附件 ! 没有公开电路保护元件可用于可充电电池组中$ 对

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将附件 ! 中的电路保护元件用于可充电电池组中

不需要花费创造性劳动!故本专利权利要求 " 不具有创造性$

判决要点!

本案实用新型与附件 ! 的技术尽管用途不同! 但是原理和所起作用相同!

属于相同或相近的技术领域! 将附件 ! 中的电路保护元件用于可充电电池组

中不需要花费创造性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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